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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商发〔2018〕13 号

西南大学商贸学院
关于印发《西南大学商贸学院科研项目及成果

资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《西南大学商贸学院科研项目及成果资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经学院党政联席（扩大）会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西南大学商贸学院科研项目及成果资助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

西南大学商贸学院

2018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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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西南大学商贸学院科研项目及成果资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我院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

的积极性，增强科研和创新意识，提升商贸学院科学研究水平和

成果质量，实现科研强院的指导思想，结合学校和学院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研项目成果以《西南大学自然科学项目成果平台

分类认定办法》（2015）620 号、《西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成果

平台分类认定办法》（2015）621 号文件为依据。

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标准

第三条 资助范围包括省部级以上项目、学术论文、知识产

权类、著作类成果、应用类成果等。资助范围和等级须符合西南

大学相关文件认定的条件，资助标准单位为人民币元。

第四条 科研项目资助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科研项目资助范围等级

资助范围和等级须是西南大学认定的 T、A、B、C 类的项目。

（二）科研项目资助标准

1、T 类项目，申报成功者，资助 20000 元，未成功者，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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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0 元；

2、A 类项目，申报成功者，资助 5000 元，未成功者，资助

1000 元；

3、B 类项目，申报成功者，资助 3000 元，未成功者，资助

600 元；

4、C 类项目，申报成功者，资助 1000 元，未成功者，资助

200 元。

注：1.科研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必须是“西南大学”；科研

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“西南大学”或“西南大学商贸学院”；

2.学院对科研项目资助与按照学校相关文件配套的经费不发生冲

突；3.资助时间以学校科研部门通知下达日进行，若项目最终不

能顺利结题，则项目负责人退回学院资助经费的 50%；4.横向项

目按项目相应类别的申报成功标准给予资助；5.科研项目包括自

然科学项目和人文社科项目。

第五条 学术论文资助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学术论文资助范围等级

资助范围等级须是西南大学认定的 T、A1、A2、A3 的论文；

（二）学术论文资助标准

学术论文主要以学术论文版面费报账形式予以资助。

注：1.重复收录的论文只资助一次；2.专刊论文、增刊论文、

会议论文、报道类文章不予资助；3.学术论文认定以第二条的文

件为依据；4.每篇论文资助上限不超过 10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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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知识产权类成果资助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知识产权类成果资助范围

外国授权的发明专利 A 级和中国国家发明专利 B 级两类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

A 级资助 10000 元，B 级资助 8000 元。

注：1.知识产权成果须为原创；2.知识产权类成果以专利证

书为准。

第七条 著作类成果资助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资助范围

资助范围包括专著类、译著类和教材类。

（二）相关成果按照西南大学职称评审相关标准认定，资助

标准

1、A 级成果：资助比例为书号费的 80%；

2、B 级成果：资助比例为书号费的 50%。

注：1.著作类成果的第一作者必须是商贸学院教职工，西南

大学或西南大学商贸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。2.专著字数按出版社

标注字数计，要求在 15 万字及以上。

第八条 应用类成果资助

（一）应用类成果资助范围

应用类成果只资助 A、B、C 三个级别的决策咨询报告、技术

咨询报告、技术标准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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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级成果资助 5000 元；

B 级成果资助 3000 元；

C 级成果资助 1000 元。

第三章 资助程序

第九条 项目成果完成者（第一作者）提供相关材料在学院

科研秘书处进行初次审查登记备案，符合条件者由主管科研的学

院副院长签字认定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后由学院院长签字报

销。

第十条 项目成果完成者登录西南大学科研平台系统进行

成果录入登记。

第十一条 资助完成后，如经查发现项目成果完成人违反学

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须双倍返还资助费用。

第十二条 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争议由院学术小组进行组织

裁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未尽事宜提交学院学术小组议定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学院学术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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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荣昌校区，院领导。

西南大学商贸学院 2018 年 12 月 10 日印


